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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人社发 匚⒛24〕 8号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4部门
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

落实工作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 :

为贯彻落实 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
`总
局关于

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的通知》(人社部发 匚⒛24)4o

号)要求,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生活、防失业、促就业功能作用 ,

支持企业稳定岗位,兜住、兜准、兜牢民生底线,经省政府同意,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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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、 延续实施阶段性降费率政策。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

至 1%的政策延续实施一年,其中单位费率 0.7%、 个人费率 0.3%,

执行期限至2025年 12月 31日 。

二、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。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

业保险费 12个月以上,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

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 (5.5%),30人 (含 )以下的参保企业

裁员率不高于⒛%,可 以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,大型企业按企

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 (不含补缴历年欠费及滞

纳金 )的 30%返还,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为 6O0/o。 社会团体、基金

会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以单位形式参

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中小微企业政策执行。稳岗返还资金可用于

职工生活补助、缴纳社会保险费、转岗培训、技能提升培训等稳

定就业岗位以及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支出。政策执行期限至⒛24

年 12月 31日 。

三、规范劳务派遣单位享受稳岗返还政策。劳务派遣单位需

主动向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享受⒛24年失业保险稳岗

返还资金,按要求如实提供申请材料并做好资金分配。对涉及被

派遣劳动者的部分,全额拨付给实际提供岗位并承担工资和社会

保险费的用工单位。其中,派遣到机关事业单位的劳动者不在稳

岗返还政策覆盖范围之内。对涉及其余自有员工部分 (含依法开

展承揽、外包业务招用的劳动者 ),由劳务派遣单位全额享受。裁

员率和返还比例以被派遣劳动者和自有员工为整体计算,其他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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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条件与非劳务派遣单位一致。

四、延续实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。参加失业保险 1年以上的

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取得技能人员职

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(证书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全

国联网查询系统-。 osta。 org。 cn上能够查询到 ),在发证日期

12个月以内按照初级 (五级 )1000元 、中级 (四级 )1500元 、

高级 (三级 )⒛ 00元的标准申请技能提升补贴。每人每年享受补

贴次数最多不超过三次,同一职业 (工种 )同一等级只能申请并

享受一次,技能提升补贴和职业培训补贴不得重复享受;已享受

同一职业 (工种 )高级别证书技能提升补贴的,不再享受低级别

证书补贴。政策执行期限至⒛24年 12月 31日 。⒛24年 1月 1

日至本通知印发前已向失业保险最后参保地提交申请且申请时符

合上述申领条件的,经办机构可予以补发。

五、全力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。持续做好失业保险金、代

缴基本医疗保险 (含生育保险)费、价格临时补贴等保生活待遇

发放工作。

六、实施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政策。将失业保险

基金用于支持参加失业保险且符合就业补助资金申领条件人员和

单位的⒛24年度职业培训补贴、职业技能评价补贴、岗位补贴和

社会保险补贴。各支出项目的补贴标准、资金申请及支付管理 ,

按照 《山东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执行。各市实施扩大失业

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政策的支出额度控制在封定当地历史结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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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 (截至⒛23年 12月 31日 )的 15%(含 )以 内,要统筹考虑

当地封定历史结余基金规模、就业工作目标任务、就业补助资金

预算安排等制定实施方案,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

各案。省本级相关项目支出从省本级失业保险基金历史结余中列

支。政策执行期限至⒛24年 12月 31日 。

七、持续优化经办服务。采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向符合条件

的企业落实稳岗返还政策,开展后台数据比对,通过短信等方式

告知企业,经其确认后发放稳岗返还资金;对没有对公账户的小

微企业,可将资金直接返还至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其缴纳社会保

险费的单位账户;指导劳务派遣单位主动申请稳岗返还,并按规

定使用资金,避免出现截滞留问题。进一步畅通失业人员申领失

业保险金渠道,大力推广免跑即领、免证即办经办模式,取消证

明材料、申领时限、捆绑条件和附加义务,确保失业人员仅凭身

份证或社保卡即可申领;用好待遇申领和转移接续两个全国性平

台,提高审核办理效率,推动实现失业人员随时随地申领。

八、切实防范基金风险。要密切监测失业保险基金运行状况 ,

加强监督检查、形势研判和工作指导,优先保障保生活支出,确

保基金收支平衡和安全可持续。健全审核、公示、拨付等监督机

制,动态更新经办风险点,梳理事前事中事后的风控规则,及时

嵌入信 J急系统,加强数据共享和对待遇领取资格条件的信 `急核验。

强化技防措施,按月及时、准确上报失业保险联网数据,充分利

用全国社保信息比对查询系统功能,在待遇审核和发放环节加强
— 4—



数据比对,严防欺诈、冒领、骗取基金和多发待遇风险。严格执

行社会保险基金要情报告制度,不得瞒报谎报。

九、加强组织领导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,把落实失业保

险各项惠企利民政策作为重要政治任务,认真履职担当,大力开

展失业保险待遇
“
畅通领、安全办

”、援企稳岗
“
护航行动
”
和技

能提升
“
展翅行动
”,细化实化工作举措,推动政策落地见效。要

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,通过官网官微、报刊广播、政务大厅展

板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,同时向符合条件的参保主体 “点对点
”

精准推送,切实提高政策知晓度。加强工作调度,及时跟踪掌握

实施情况,分析研判遇到的实际问题,确保落实到位。贯彻落实

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。

保障厅

(此件主动公开 )

(联系单位: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 )

舔豇葶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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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⒛24年 7月 9日 印发

校核人:赵建旭


